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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6日，本局接到炎陵县公安局机关移送车牌号码为鲁PX7777重型半挂牵引车（鲁P2E72挂）运载冷冻肉类1157件，总重量28吨，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经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该车冷冻肉类无报关单、检验检疫证明、核酸检测证明、消毒证明等有效证明，该车冷冻肉货主涉嫌经营未经检验检疫的冷冻肉类食品，本局执法人员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为查清事实，当日本局依法立案并进行调查。
经调查：该批冷冻肉是2021年5月4日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一园区由货主装车后，委托鲁PX7777（鲁P2E72挂）冷藏车货车司机运往河南省郑州市，在途经炎陵县中村服务区时被湖南省高速公路交警及炎陵县公安局红星桥派出所查获并移送本局。鲁PX7777（鲁P2E72挂）货车司机对货主的身份信息一概不知，本局执法人员无法核实货主的身份。2021年5月8日在炎陵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发布了《扣押物品招领公告》，并于2021年5月14日在《湖南日报》刊登了《扣押物品招领公告》，告知涉案货物的货主在公告之日起7日内持相关合法手续到本局认领并接受调查。在公告期满后，无人到本局认领和接受调查。由于该批货物易腐烂、变质，且公告后无货主认领，依据《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经依法对该批冷冻肉抽样送福建省国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验检测为“符合GB 2707-2016D的要求”，报炎陵县财政局审批同意，并经局负责人批准后，本局依法对该批冷冻肉类进行拍卖，所得拍卖款人民币372000元。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三款及第七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于2021年5月25日以登报的形式公告告知涉案货物的货主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持相关合法手续到本局认领并接受调查，公告期满仍无人领取的，本局将按照无主物品依法予以处理。在公告期满后，涉案货物的物主未到本局认领和接受调查。
本案中不明当事人被扣押的冷冻肉类为未经检验检疫的肉类食品，不明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八）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的规定，属于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肉类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四）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的规定，由于当事人无法查实，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三款"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无法确定涉案物品所有人的，应当按照第七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公告送达方式告知认领。公告期满仍无人认领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将涉案物品上缴国库或者依法拍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的规定，本局决定将上述冷冻肉类依法拍卖后所得款项人民币37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但不免除违法行为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本处理决定在炎陵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被没收物品的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炎陵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醴陵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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